
碑林区 2022 年 4 月临时救助实施情况公示

根据《西安市临时救助办法》、《碑林区临时救助办法

（试行）》的有关规定，经我区审批，现将 2022 年 4 月下

列人员临时救助实施情况公示如下，公示期 15 天。

监督电话：89625279

碑林区民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所在街道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事由 救助金额（元）

1 柏树林街道 史俊良 生活困难 800

2 柏树林街道 魏长虹 疾病 3709

3 柏树林街道 杨相利 生活困难 500

4 柏树林街道 张月芹 生活困难 853

5 柏树林街道 李小民 生活困难 800

6 东关南街街道 贾国义 生活困难 1525

7 东关南街街道 张学智 生活困难 1200

8 东关南街街道 刘贵阳 生活困难 1200

9 东关南街街道 秦根成 生活困难 1200

10 东关南街街道 吴黎明 疾病 10876

11 东关南街街道 张卫 生活困难 15000

12 东关南街街道 吴晓珍 疾病 15000



13 东关南街街道 陈丽萍 疾病 15000

14 东关南街街道 李学亮 生活困难 640

15 南院门街道 李俊民 疾病 15000

16 南院门街道 乔鹏 疾病 15000

17 南院门街道 郭晓梅 疾病 2471

18 南院门街道 郭长安 疾病 15000

19 南院门街道 李和平 生活困难 1200

20 南院门街道 赵雅莉 生活困难 1200

21 南院门街道 朱世昌 疾病 7400

22 南院门街道 王战军 疾病 5725

23 南院门街道 张幸福 生活困难 1200

24 南院门街道 孙仲茹 疾病 10626

25 南院门街道 王小旗 疾病 8874

26 南院门街道 刘文武 疾病 3844

27 南院门街道 蒋彩玲 疾病 11149

28 南院门街道 韩建华 生活困难 1200

29 南院门街道 孙建忠 生活困难 1200

30 南院门街道 耿西京 生活困难 1200

31 南院门街道 查仙芳 疾病 15000

32 太乙路街道 符东文 生活困难 1200

33 太乙路街道 李明 生活困难 1200

34 太乙路街道 夏佩安 疾病 1200

35 太乙路街道 苏红 疾病 547

36 太乙路街道 马文佳 疾病 15000

37 太乙路街道 杨永昌 疾病 2437

38 太乙路街道 高琴 疾病 5517

39 太乙路街道 王浩喃 生活困难 1200



40 太乙路街道 朱宪国 疾病 15000

41 太乙路街道 杨汉桥 疾病 6660

42 太乙路街道 张松亭 疾病 7400

43 太乙路街道 范洪 生活困难 1200

44 太乙路街道 许顺玲 生活困难 1200

45 太乙路街道 李海棠 生活困难 1200

46 太乙路街道 蔡春召 疾病 2673

47 太乙路街道 白欣怡 疾病 814

48 文艺路街道 柳冬喜 疾病 9600

49 文艺路街道 张恒睿 教育 3552

50 文艺路街道 王亦格 疾病 4081.72

51 文艺路街道 解耀先 残疾 5328

52 文艺路街道 严钰寒 教育 5328

53 文艺路街道 谢天翔 疾病 15000

54 文艺路街道 王昆 其他大项支出 5000

55 文艺路街道 沈兵 疾病 15000

56 张家村街道 范馨文 疾病 6860.97

57 张家村街道 袁小毅 疾病 7400

58 张家村街道 张惠军 其他急难 15000

59 张家村街道 汪俊 其他急难 1200

60 张家村街道 司晓军 生活困难 1200

61 张家村街道 肖九权 疾病 15000

62 长安路街道 姚伟才 疾病 4000

63 长安路街道 潘小莉 疾病 5000

64 长安路街道 唐华 生活困难 600

65 长安路街道 李建设 疾病 3960

66 长安路街道 罗小霞 疾病 4643



67 长安路街道 曹西平 疾病 5000

68 长安路街道 贺铁成 疾病 7400

69 长安路街道 方心仪 教育 6700

70 长乐坊街道 叶鹏 生活困难 1000

71 长乐坊街道 李润生 疾病 799

72 长乐坊街道 崔若冰 生活困难 500

73 长乐坊街道 王伟国 疾病 2737

74 长乐坊街道 吕鸿飞 生活困难 1200

75 长乐坊街道 王根旺 生活困难 1200

76 长乐坊街道 范秀莲 生活困难 1000

77 长乐坊街道 张煜 生活困难 1200

78 长乐坊街道 苏建中 疾病 2197

79 长乐坊街道 李璇 疾病 7471

80 长乐坊街道 杨彬 生活困难 1000

81 长乐坊街道 杨桂花 生活困难 1200

82 长乐坊街道 史婕 疾病 3331

备注：未成年人为申请人的，不得公示。


